芜湖新兴炼铁部热风炉

助燃风机永磁调速控制系统
技

术

规

格

书
编写：  

审核：

会签：

批准：                      

安徽·芜湖

2021.01.20

运行工况及设备现状

炼铁事业部高炉助燃风机的工作原理是抽取大气中的空气，引入热风炉中为其助燃烧炉，是保证高炉正常生产的重要设备。助燃风机通常情况下根据生产需要对风量、空气温度、热风放散量等指标进行控制调节以适应工艺要求和运行工况。常用的控制手段是调节风门、挡板开度的大小来调整受控对象。这样，不论生产的需求大小，风机都全速运转，而运行工况的变化则使得能量以风门、挡板的节流损失和热风放散损失掉了。炼铁部每套热风炉系统有2台助燃风机,运行模式为一工一备，2017年原助燃风机已经改造过1台，现对另一台进行永磁调速系统改造。

改造方案说明

2.1  技术改造总体要求
2.1.1 永磁调速装置要求选用国内外知名品牌，设备运行满足安装在爆炸和粉尘及潮湿空间。永磁调速装置冷却方式为风冷模式或水介质冷却模式，永磁调速装置应能满足连续运行5年以上，且相关性能能长期满足工况要求。
2.1.2 投标方在投标文件中应制定详细的永磁调速装置的改造技术协议和施工方案。
2.1.3 本次改造工程投标方负责系统完整设备供货及运输，现场拆除及安装由招标方负责，投标方负责系统恢复、系统调试及运行鉴定等技术指导。
     2.1.4 当永磁调速器远程发生故障退出运行，现场进入手动模式，应保证机组正常运行。
2.1.5 投标方对永磁调速装置及公用系统成套设备（含辅助设备、附件等）负有全责。

2.2 投标方要提供高水平的技术和高质量的产品。改造方案、设备、产品成熟可靠、技术先进，并在参数相似的机组上具有成功的应用业绩。投标方应对本工程现状进行评估，就技术特点、改造范围、改造方案、技术经济性、相关业绩等进行专题说明。  

2.3 投标方必须对所供的改造方案、应用的技术、改造中应用的所有产品及改造后的实际运行效果负全部责任。
2.4 投标方提供不少于10台在国内使用的功率在800KW以上投标设备品牌的业绩；并且成功运行3年以上（提供使用方联系方式）。
2.5 本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没有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及规范的条文。投标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本技术规范书和有关最新工业标准的产品，该产品必须满足国家有关安全、消防、环保、劳动卫生等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2.6 如果本技术规范书前后出现有不一致的描述，投标方应在投标前提出澄清，未提出澄清的则以招标方的解释为准。

2.7 投标方如对本招标文件提出偏差，偏差（无论多少）都必须清楚地标示在投标文件的“差异表” 中，否则将视为能全面满足本招标文件所提出的各种要求。

2.8 在签订合同之后，招标方保留对本技术规范书提出补充要求和修改的权利，投标方应承诺予以配合。如提出修改，具体项目和条件由招、投标双方协商。

3. 安装
3.1安装方法

永磁调速装置的安装方式简单，工程量小。永磁调速装置，是安装在电动机和负载之间的设备，改造容易实现。
3.2改造要求
采用现场原有的电动机。负载不变。
3.3电气改造
提供AC380V/30A的电源和相应的控制信号、反馈信号电缆给投标方现场机配电箱。
3.4 自动化控制方案
气隙的调整可以通过执行器来完成。根据工艺要求从负载上取出流量或压力、液位等控制信号，送到PLC系统进行PID调节计算，发出4～20mA信号送到执行器，执行器产生机械控制指令控制永磁调速装置的执行机构，改变永磁盘和导体盘之间气隙的大小，从而改变负载的速度，实现负载速度的变化。重复上述过程即可实现闭环控制。
3.5供电及信号
供电: 招标方提供380VAC电源送到现场配电箱，仪表电源、执行器电源由配电箱接取。
信号：所有控制、反馈的4-20 mA的信号均送至现场配电箱，由配电箱统一向外接线。
4、风机技术参数

4.1  助燃风机技术参数
	电机铭牌数据
	负载铭牌数据

	型号
	YXKK 560-4
	型号
	G6-30NO18.2D

	额定功率(kw)
	800
	轴功率(kw)
	

	额定电压(V)
	10000
	额定流量(m3/h)
	120000

	额定电流(A)
	55.5
	额定压力(pa)
	12500

	额定转速(r/min)
	1473
	额定转速(r/min)
	1480

	功率因数
	0.87
	工作效率
	

	年运行时间(h)
	8400（350天）

	电机运行电流(A)
	1# 25.6，3#  29

	运行风量(m3/h)
	1# 50000，3#  60000

	电价（KWh/元）
	0.55

	工艺描述
	    助燃风机给3台热风炉提供助燃风，工作模式为2烧1送，平均每2个小时换炉1次，每次换炉时间约为15-20分钟，即助燃风机每天换炉时间约为3-4小时，助燃风机现在通过调节助燃风机入口风门的开度调节风机的风量、压力来满足热风炉的工艺要求。助燃风机正常工作时阀门开度40-50%,风量约为5万，电机运行电流约25.6A，换炉时助燃风机阀门开度约为35%，风量约为3.5万，运行电流约21A


5.永磁设备选型要求
5.1永磁调速装置需满足的主要参数：
	性能参数

	适用功率（kW）
	800

	负载转速（rpm）
	1420

	额定扭矩（N-m）
	6400

	线性峰值扭矩（N-m）
	8300

	调速范围
	30-96%

	效率
	96%　

	调节精度
	≤1%

	响应时间
	≤1s
	接到动作指令

	环境温度（℃）
	-40℃～50℃

	噪音（dB）
	＜90dB

	冷却方式
	水冷或其他

	尺寸（长*宽*高）mm
	

	估重（Kg）
	


 5.2 在永磁调速设备完整的前提下额外增加1个高位水箱，与正常水箱水管路自动切换使用，满足事故状态（断电）下不低于10分钟的供水需求。
6、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投标方应向招标方保证所供永磁调速装置是技术先进、成熟可靠的品牌产品。在图纸设计和材料选择方面应准确无误，加工工艺无任何缺陷和差错。技术文件及图纸要清晰、正确、完整，能满足安装要求。提供重要设备资料如厂家、铭牌、标准型号等。
2)投标方应具备有效方法，控制所有外协外购件的质量和服务，使其符合本规范书的要求。
3)投标方提供的永磁调速装置，其配合部位粗糙度与原设计图纸一致，表面光滑无缺陷。
4)投标方提供的永磁调速装置产品质量保证期为一年, 如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投标方应在24小时内作出响应，终身提供技术服务。
5)产品出质保期后，投标方有责任向招标方提供大修过程中有关永磁调速装置检修的技术指导服务和备品配件的供货服务。
6)但是下列情况不在质量保证期范围
 没有按投标方的安装操作手册及进行存储、安装、保养、操作、使用、维护及维修设备。
 未经投标方同意，招标方将本协议所规定的永磁调速装置应用在别的项目或设备上。所引起的任何问题，均与投标方无关，同时质量保证期立即失效。
5.节能考核指标：
招标方根据稳定生产一天的助燃风机平均耗电量来计算节能率；未安装磁力耦合器前热风炉助燃风机日用量作为助燃风机耗电量W1（实际改造前甲乙双方根据电度表现场确定三日内实际日耗电量，方可进行改造）。
安装磁力耦合器调速改造后的热风炉助燃风机，满足现场稳定生产条件下，（投标方不增加设备，负责指导工艺优化），招标方根据热风炉助燃风机进线柜电度表日耗电量来计算助燃风机耗电量W2。
因此节电率 N = （W1  - W2）x100% /W1，不低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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